
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关于新津区2026年世界结核病防治日主题宣传活动项目的遴选公告

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拟在新津区碧乐城开展2026年世界结核病防治日主题宣传活动，提高群众的结防意识，现就该项服务进行遴选，特邀请符合要求的供应商参与。
一、采购编号

Xjcdczck2026-04

二、采购项目

新津区2026年世界结核病防治日主题宣传活动项目

三、采购内容及要求

详见报价表（附件3）

四、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上级财政资金。

2.项目总预算：18630元。

五、参与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公告发布时间至截止时间

2026年3月6日-2026年3月8日。

七、报价文件递交时间与要求

供应商按照附件1的要求编制报价文件，并于2026年3月9日15时（北京时间）前将报价文件递交至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大传染病防治科办公室（地址：新津区佑康路555号），逾期送达报价文件者均将被拒绝接收投标材料。

八、评审办法

本次比选采用最低价中标法。

九、结果发布

比选产生中选人后，将在中心官网发布采购结果公示，公示期限为3个工作日。

十、联系方式

采 购 人：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      址：新津区佑康路555号

邮      编：611430

联系电话：（028）82523656
监督电话：（028）82522245

附件：1.报价文件要求

      2.承诺函

      3.报价表

4.新津区2026年世界结核病防治日主题宣传活动

方案（自拟）
附件1：

报价文件要求

一、报价文件内容

（一）报价文件内容

1.★资质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银行开户证明复印件；

2.★承诺函（见附件2）；

3.★报价表（见附件3）；

4.★项目活动方案（见附件4）；

备注：★为实质性条款，未提供、提供不全或不满足采购参数要求均取消比选资格。

（二）注意事项

1.报价文件需资料齐全，内容清晰，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文件；

2.报价表需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经书面授权的授权代表签字（需提供授权书和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3.所有资料均需加盖报价单位公章方才有效。

二、报价文件的包装和标记

（一）报价人应将报价文件用信封或文件袋（盒）密封，并在正面标明采购项目名称、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二）报价文件密封后的封口上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并注明“于2026年3月9日15时之前不准启封”字样。

附件2：

承诺函（参考样式）

致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公司（公司名称）参加（项目名称及比选编号）的比选活动，特别针对以下条款，郑重承诺：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四）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业务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五）具有完成本项目服务的业务能力。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比选申请人：（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日      期：                         

注：1.可自行提供具有有效签字和盖章的格式，但承诺函的内容至少应该包含本格式中涉及的承诺内容。

附件3：

报价表

	新津区2026年世界结核病防治日主题宣传活动项目

	一、服务内容：

普及结核病防治核心知识，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消除疾病歧视，推动全民参与，助力终结结核流行目标落地。
二、工作量

（一）紧扣2026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官方主题， 进行宣传物料设计与制作、现场宣传布置与氛围营造、秩序引导、物料摆放与回收。

（二）形成一份《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总结》。
三、服务要求

（一）项目设计应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活动设计合理、内容详尽、方法得当、预算合理，便于评审和验收。项目申报内容应真实有效，有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将取消参评资格。
（二）项目负责人必须是申报机构的工作人员，项目实施人应包括所有合作机构的人员。
（三）项目执行中支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劳务补贴及会议专家劳务费，不超过项目总预算的70%，项目经费不得进行二次委托。
    （四）申请机构需自行承担申请过程中所支出的相关费用。

四、其他

（一）新津疾控重传科根据申报原则、支持活动、申报资格和填报要求等，对收到的全部申报项目进行初审，不合格的，予以淘汰。
（二）评审组对初审后的《项目申请书》进行再次评审，确定项目执行单位。

（三）确定项目执行单位后，将通过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公示评审结果。公示期为3日，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实名向新津疾控申诉。公示期结束，通知合格的申报机构，填报《项目实施方案》，经复核批准后，签订项目执行协议书，项目经费分别于项目前期、后期（验收合格后）分2次进行拨付，拨付比例分别为总项目经费的60%、40%。
（四）在项目末期，要求项目执行机构提交《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总结》，组织专家验收评审，通过验收，拨付项目尾款。未通过验收，限期整改，再行验收。如果执行机构对项目弄虚作假、管理混乱、未按计划完成，将终止项目协议，全部或部分收回项目经费，且2年内不得申请本中心的项目。

（五）本中心将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和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和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